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102學年度第4次所務會議暨第6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103年2月14日（星期五） 下午14時00分整 

貳、  開會地點： 中正堂貴賓室 

參、  主 持 人： 林麗娟 所長 記錄： 童秋雅 

肆、  出席人員： 王苓華老師、蔡佳良老師、邱宏達老師、黃滄海老師、鄭匡佑老師、 

  周學雯老師、黃賢哲老師 

伍、  列席人員含學生代表： 呂軒瑜同學（碩一代表） 

陸、  請假人員： 涂國誠老師、徐珊惠老師（休假研究）、馬上鈞老師、龔哲嫈同學（碩二代表） 

柒、  確認102學年度第3次會議紀錄與執行情形報告：確認 
 

案件編號 追蹤案件內容摘要 主（協）辦

負責人員 執行情形 管考建議 

1021223-1 
核備本所三大領域之名稱修訂，請討論。 

所辦 
依102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決

議，並於103.01.16公佈本所網站首

頁。 
解除列管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本所畢業學分規定要點（102

學年度第2學期適用）並公佈於本所網站。 

1021223-2 

確認本所期刊點數參考表，請討論。 

所辦 依102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決議

辦理。 解除列管 
決 議：1. 照案通過，另請所長先與院長討論確認後再

送期初教評會審議。 
2. 另修正2012年期刊數值，請參照附件A

（P.5）。 

1021223-3 

有關AACSB教學多元評估示範課程AOL期程，請討論。 

所辦 

依102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決議

辦理。目前尚未安排嵇副院長說明

教學多元評估課程，另查詢

YouTube無相關影片教學，故以請

院本部提供教學手冊電子檔供參。 

追蹤列管 

決 議：1. 102學年度開始作業，請各位老師自行挑選1
門課程參加。 

2. 另於，開學前安排嵇副院長至本所教學多元

評估課程說明。 
3. 查詢YouTube是否有相關影片教學。 

1021223-4 

本所是否接辦2014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請討

論。 

所辦 依102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決議

辦理。 解除列管 決 議：1. 2014年採不接辦，另與2校主任討論後再決

定3校之合作模式。 
2. 日後若有辦理大型學術研討會，可邀請2校

與T4聯盟共同參與。 

1021223-5 

103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請討論。 

所辦 

依102學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決議

辦理。另，因效標於寒假期間持續

修正中，故收集細項資料進度尚未

完成。 

追蹤列管 決 議：寒假期間擬請所辦確認每項效標之收集細項資

料，另請執行教師確認是否增刪，另於102學
年度期初所務會議再行確認。 

 
 

捌、  主席報告：  

 
一、 國科會經費執行率至少須達80%，經費方可流回，惟在執行時成大目前審計部並未允

許可就地審查之單位經費核銷，還是必須接受中央之複查。其中本校建教補助經費約

每年3.5億=國科會55%（成大通過率約60%）+建教45%。 

 
二、 研發處提供各項補助，請參照附件B（P.6-P.7）。並特別提醒轉達個主持人國科會結案報

告請勿延繳，避免造成系所與學校之連座處分。 

 

三、 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1月14日通知函已明文規定，103年統籌經費之分配，係以各

單位教學、研究、國際化及專利技轉等四大項之「每位專任教師貢獻度」績效作為審

核分配依據，並以正負20%為調整範圍。然因管理學院103年度經費分配原則前經決議

在案，爰103年度仍依原決議原則分配，惟自104年度起各單位統籌經費分配額度將依

照校方分配方式進行調整。（本所103年獲補助50萬元） 

 四、 本校師生使用頂尖計畫經費出國，返國後須填寫心得報告書並上傳系統供公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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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師生上傳之出國報告書已有數件因內容不符規定遭院方退件，請各系所主任

覈實審查所屬師生出國報告書內容再送出（出國報告書之內容至少應含會議過程、參

與心得與建議）。 

 

五、 因應學校新聘教師時程修規定，請參照附件C（P.8-P.9），故本所新聘教師公告提前至2/28
日截止。 
目前階段： 
1. 原訂收件截止為3/31，因配合校方期程，故修訂為2/28截止。 
2. 2/13調查所教評開會時間。 

玖、  所辦報告： 

 
一、 依據教務處課務組來函通知，為推動教學與產業無縫接軌，以達學用合一。有關103

學年度第1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補助案，若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103年3月5日(星期

三)前備齊申請文件，俾利提交所課程委員會審議。《已於103.2.11_E-mail信件通知》 

 
二、 依據主計室來函通知「加強查核支出憑證摘錄表」，請各位老師卓參及留意，以避免

錯誤再次發生，及提升本校經費核銷效率，請參照附件D（P.10-P. 13）。 

 
三、 有關本所推選校長遴選委員候選人結果，學校代表：林麗娟教授、蔡佳良教授、校友

代表：許雅雯助理教授（國立嘉義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學系）、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郭海濱董事長（力伽實業(股)公司）。 

 

四、 有關本所95學年至102學年招生報名人數及錄取率，請各位老師參閱。 
95 學年度~102 學年度招生錄取率 

一般入學  甄試入學 

年度 組別 招生名額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招生名額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95 － 10 138 10 7.25   － － － #VALUE! 

96 － 10 152 10 6.58   － － － #VALUE! 

97 － 10 116 10 8.62   － － － #VALUE! 

98 － 10 88 8 9.09   2 23 2 8.70  

99 － 13 77 13 16.88   2 1 0 0.00  

100 

甲組 6 46 6 13.04   － － － #VALUE! 

乙組 6 8 6 75.00   － － － #VALUE! 

丙組 4 24 4 16.67   － － － #VALUE! 

101 

甲組 5 21 5 23.81   1 － － #VALUE! 

乙組 3 16 6 37.50   1 － － #VALUE! 

丙組 5 28 4 14.29   1 2 1 50.00  

102 
甲組 9 27 10 37.04   2 1 1 100.00  

乙組 4 24 4 16.67   1 1 1 100.00  

資料來源：本校註冊組/招生公告/統計報表 
 

 

五、 102學年度第2學期開授課程截至第2階段選課人數如下表： 
科目別 開授教師 開授時間 上課地點 修課人數(第 2 階段) 

教育統計與電腦應用 馬上鈞 星期 5[1-3] 62X02 15 

專題討論(二) 鄭匡佑 星期 5[4] 62X02 12 

專題討論(四) 鄭匡佑 星期 5[4] 62X02 9 

運動場地與休閒設施規劃與

管理 

葉公鼎 
馬上鈞 
黃賢哲 

星期 2[2-4] A224 7 

養生運動科學特論 王苓華 星期 4[2-4] 敬業校區網球場教室 8 

運動營養專題研究 黃滄海 星期 2[5-6] A224 11 

最佳化設計 鄭匡佑 星期 3[2-4] 資工 420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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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與健康促進 周學雯 星期 4[6-8] A224 6 

碩士論文(二) 鄭匡佑 星期 5[4] 62X02 1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專題研究 蔡佳良 星期 3[5-6] A224 8 

運動傷害與疾病專題研究 
林麗娟 
蔡一如 星期 3[3-4] A224 16 

 

 

壹拾、  委員會或委員報告：略 

壹拾壹、  提案討論： 
 

提案者：所辦公室 

※提案一： 103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系所評鑑校標，請討論。 

說  明： 一、  檢附本所 103 年自我評鑑項目工作分配表，如下表。 

 項次 負責老師 項目 執行教師 
一 

林麗娟所長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黃滄海老師 

二 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邱宏達老師 
三 蔡佳良老師 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周學雯老師 
四 王苓華老師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馬上鈞老師 
五 蔡佳良老師 自我改善與品保機制 鄭匡佑老師 

 二、  請各位老師共同討論本所之評鑑項目是否需修正及訂定本學期評鑑時程。 

 三、  檢附本所評鑑項目之共同、特色校標一覽表及評鑑時程表，請參照附件 1
（P.14-P.17）。 

 擬  辦： 通過後，逕送所長及管理學院院長核章後送招生組辦理。 

  決 議： 依據會議決議修正辦理，並逕送所長及管理學院院長核章後送招生組辦理。 

 
 

提案者：所辦公室 

※提案二： 修訂本所教師升等評分細則，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正本所升等複審考評評分細則之大項（研究）附註 1。 

 二、  檢附「本所教師升等評分細則」及「管理學院教師升等評分細則」，請參照

附件 2（P.18- P.20）。 
  決 議： 通過，修正如下表所示，請參照。 

  

修正規定 原條文 

研究：（註 1） 

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者多於一人

時，以比例加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

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二位占 1/3；

三位以上作者時，第一位作者 1/2，其

餘作者均分 1/2。升等教師指導之學生

以本校名義發表者，該生不列入作者之

計算。通訊作者之計分等同第一作者。 

研究：（註 1） 
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者多於一人時，以

比例加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作者時第一

位占 2/3，第二位占 1/3；三位以上作者時，

第一位作者 1/2，其餘作者均分 1/2。合著作

者中若僅有一位教師，則該師自己指導之學

生以本校名義發表者，可不列入作者之計

算；但合著作者中教師人數若多於一位，則

不適用學生可不計入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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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者：蔡佳良老師 

※提案三： 有關管理學院獎勵圖儀費分配標準，請討論。 

 說  明： 一、  管理學院現已不提供給刊登SCI或SSCI論文的老師任何業務費當作研究經費

補助。 
 二、  建議依照論文是否有刊登在 SCI 或 SSCI 期刊做為決定依據，以補助老師研究

經費。 
 三、  所辦補充說明： 
  1.  期刊獎勵業務費：今年起改採頂尖大學項下之亮點計畫皆編列期刊論文

補助獎勵費。 
  2.  圖儀設備院統籌款：因張院長時代是由老師個別或以系所為單位提出

計畫書向院圖儀委員會提出申請，目前林院長係規劃以提撥部份經費

做為圖儀獎勵費(部分留作新進教師圖儀費)，並參照期刊比例，編列各

系所之獎勵費用。 

  3.  目前各系所既定之分配金額，係由教務處採各系所生師比例計算分

配，各單位 KPI 尚未納入計算公式。 
 四、  檢附本所業務費及圖儀費分配要點，請參照附件 3（P.21）。 

 擬  辦： 通過後，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 一、  通過，同意補助僅發表期刊之教師，另待經費核撥後再行討論分配事宜。 

 二、  另，是否追溯期刊發表之年限，待下次經費核撥確定後列入會議議案一併

討論。 
 
 

壹拾貳、  臨時動議： 無 

壹拾參、  散會時間： 下午5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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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期刊點數參考表 

 
99.10.25  99學年度第3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協同期刊審查小組代表陸偉明教授修訂通過） 
99.11.29  99學年度第4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5.21  101學年度第12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6.18  100學年度第8次所務會議修訂              102.06.04  101學年度第3次所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101.09.06  101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12.23  102學年度第3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2.25  101學年度第8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項

目 
編

號 
評等 

(A+、A) 
期刊名 

（體健休所） 
SCI/SS

CI 目錄/categories 排名

Rank 
Impact 
Factor 

5-Year 
Impact 
Factor 

2013 
百分比 備註/說明 

健

康

管

理

領

域 

1 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Neurobiology of Aging 

SSCI 
SCI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4/139 
1/46 

3.930 
6.166 

4.826 
6.098 

2.87% 
2.17% 健康促進領域指標性期刊 

2 A 
Brain and Cognition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SCI Psychology,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17/83 
16/135 

2.283 
5.137 

3.257 
5.926 

20.48% 
11.86%  

3 A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SCI Sport Sciences 7/84 3.484 4.156 8.33% 運動科學類排名指標性期刊 

運

動

科

技

產

業

領

域 

1 A+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SCI Sport Sciences 4/84 4.475 5.331 4.76% 運動科學排名NO.2期刊。 

2 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SCI Sport science 8/84 3.214 3.269 9.52% 排名指標性期刊 

3 A Journal of Orthopaedic &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SCI Rehabilitation  4/64 
2.947 3.439 

6.25% 
 

SCI Orthopedics 6/65 9.23% 

4 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SCI Sport Sciences  10/84 2.899 2.869 11.90% 排名指標性期刊 

休

閒

管

理

領

域 

1 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SSCI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1/35 3.683 3.616 2.85% 

運動、觀光與休閒領域 
永續發展議題指標性期刊 

2 A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SSCI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2/35 3.000 N/A 5.71% 

運動、觀光與休閒領域 
永續發展議題指標性期刊 

3 A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SSCI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5/35 1.899 N/A 14.28% 

此期刊在運動、休閒與觀光領域

中，期刊審查嚴謹，文章品質高，

讀者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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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759 次主管會報紀錄【※節錄】 

時間：10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顏鴻森(請假)  蘇慧貞(請假)  何志欽  陳進成  林清河  林啟禎  黃正亮  王鴻博 

黃正弘  利德江  蔡明祺  陸偉明(黃守仁代)  褚晴暉(蔡佳良代)  王偉勇  柯文峰  

游保杉  曾永華  林峰田  林正章  羅竹芳  張俊彥(賴明德代)  楊俊佑  楊瑞珍 

蔣榮先  李朝政 楊明宗  蕭世裕(請假)  謝文真(劉南芳代)  李俊璋  李振誥 

主席：黃煌煇 

列席：湯  堯  徐明福            紀錄：王麗琴 

壹、報告事項：略 

  
貳、提案討論事項：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為周延本校延攬優秀具發展潛力教師，擬組成「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相關組成、

任務及作業規範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2.10.2 第 14 次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會議報告辦理。 

      二、本案經提 102.11.27 第 756 次主管會報討論後，請教務處再行思考後重提。 

      三、承第 756 次主管會報意見，經與人事室、法制組討論後，將修改為成立「教師徵

聘審議委員會」，其任務為審議各院教評會通過之擬聘師資人選，研提意見送校教

評會參考。作業流程如下： 

 

 

 

 

 

 

 

 

 

 

 

 

 

 

 

系 ( 所 ) 教評會 

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 
(校長召集，由校內外學者專家 4-7人以上組成)  

院教評會 

校教評會 

系 (所)公告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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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組成、任務及作業規範，規劃如下： 
          (一)由下列人員組成： 

1.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2.校內外學者專家共4~7人組成。 
3.專案簽請校長聘任。 

          (二)任務：審查各系(所)擬聘師資人選，是否為本校未來發展方向、重點學術領域

有關之所需人才，提供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徵聘案參考。 
          (三)聘期：任期1年，自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 
          (四)作業規範：遴聘員額師資單位須提供系所發展及整體規劃、教師員額運用情

形、課程規劃、研究成果、需求人才專長領域、擬聘任人員之個人履歷及著作

(研究)、院系(所)推薦會議紀錄等說明，供委員會審查。 
    五、作業時程規劃： 

   (一)2月1日起聘師資 
             前1年9月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通過核給名額→9~10月完成系教評會→10~11月

完成院教評會→11月下旬~12月第1週完成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12月底前完

成校教評會。 
   (二)8月1日起聘師資 

             當年2月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通過核給名額→2~3月完成系教評會→4~5月完成

院教評會→5月下旬~6月第1週完成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6月底前完成校教評

會。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提行政會議、校教評會報告，先試辦 1年，視試辦結果再行檢討

評估。  

決議： 
  一、請教務處仍應訂定設置辦法並註明生效日期。 
  二、修正本案名稱為「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試辦計畫」，相關內容修正通過（如 附件

四， p.22 ~ p.23），續提行政會議、校教評會報告。 

  三、先試辦 1年，並視試辦結果再予檢討。 
    ※請教務處依校長指示提出試辦要點草案，並於下(第 760)次主管會報確認本次決議

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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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系所自我評鑑項目及效標 

學院： 管理學院    受評單位：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共同效標 

1-1 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及其制定情形為何？  

1-2 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的機制運作與結果為何？  

參考效標 

1-3  系所如何配合院的使命及願景擬定教育策略目標？ 

     (AACSB Vision & Mission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 Educational Objectives) 
1-4  系所如何配合院的使命及願景訂定出適當的核心能力？(AACSB Learning Goals) 
1-5  系所是否申明教育策略目標的預期成果並且展現在課程設計上?  
     (AACSB Curricula Management) 
特色效標 

1-6  了解相關領域發展趨勢，透過科際整合創新課程，以符合系所目標之運作機制為何？ 
1-7  運用分析策略擬訂系所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之實施情形為何？ 

1-8  基本素養宣導機制及規劃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1-9  必修與選修課程規劃符合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及培育學生多元能力之機制為何？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共同效標 

2-1 系所聘任專、兼任教師的整體規劃與延聘機制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習需

求之情形為何？ 

2-2 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為何? 

2-3 專任教師的結構與流動的情形為何?落實傳承制度、加速新進教師成長規劃為何? 

2-4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建制與落實之情形為何? 

參考效標 

2-5  系所是否訂定聘任教師之學術及專業標準？ 

(AACSB Academically Qualified 及 Professional Qualified ) 
2-6  系所是否訂定專任教師及兼任教師之聘用標準？ 

(AACSB Participating Faculty 及 Supporting Faculty) 
2-7  系所是否於教師任教期間給予妥善管理及支持並設置協助發展之相關機制?  

(AACSB Faculty Management and Support) 
特色效標 

2-8  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配合課程需求，使用教材及教學輔具，進行實務教

學，並結合學習成效評量以提升學習成效的情形為何？ 

2-9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與即時回饋系統，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之實施

情形為何？ 

2-10  建立教師協調與互助課程教學內容的機制，達成科際整合與教師社群建立的運作情形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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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共同效標 

3-1 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之規劃與執行情形為何？ 

3-2 提供學生專業學習輔導的作法及其成效為何？ 

3-3 提供學生其他學習輔導的作法及其成效為何？ 

3-4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庫建置與運用之情形為何？ 

參考效標 

3-5  系所課程設計是否提供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互動機會及機制? 
(AACSB Student Faculty Interactions) 

3-6  系所自招生、學生修業至完成學位，乃至學生就業發展，是否皆具備明確、有效、一致

的政策及程序?  
(AACSB Student Progress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特色效標 

3-7  學生的專業研究表現為何？ 

3-8  提供學生參與校內外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機會為何？ 

3-9  建置校友就業資料庫並追蹤瞭解畢業生職場需求與表現的情形為何？ 

3-10  依據市場人力資源需求，調整並訓練學生符合職場能力的情形為何？ 

3-11  提供空間利用與設備支援，建立管理維護機制，滿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的情形

為何？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共同效標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為何？  

4-2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為何？ 

參考效標 

4-3  系所之知識產出對商管學門的理論、實務、教學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  
(AACSB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4-4  系所是否有協助教師研究之相關機制? (AACSB Faculty Support) 
特色效標 

4-5  鼓勵師生爭取研究計畫、發表論文；取得各項相關證照、專利、技轉、授權、產學合作、

創新表現、學術獎項及發表專書作品的實施成效為何？（擬定獎勵辦法） 
4-6  提供學生國際交流機會及參與國際學習活動之成效為何？ 

4-7  結合師生專業，開設專業特色之實踐課程，以服務社會的實施情形？ 

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共同效標 

5-1 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落實情形為何？ 

5-2 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之情形及與其未來發展之關係為何？ 

參考效標 

5-3  系所是否設置確保學生完成核心能力學習成效之評鑑制度？ 

(AACSB Assurance of Learning 及本院教學多元評估) 
5-4  系所是否定期接受專業審查以確保院內學生、教師、行政人員以及在教學、服務、研究

三面向之持續改善？(AACSB Continuous Improvement Review) 
特色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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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針對上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系所務會議、課程委員會等會議的相關改善建議，

制定自我改善計畫並執行之機制為何？ 
5-6  配合本校(院)之願景ヽ使命ヽ基本素養ヽ核心能力及校務發展計畫，規劃系所中、長程

計畫，落實學生學習ヽ教師成長ヽ輔導與資源 等執行策略為何？ 

5-7  依據畢業生畢業現況，教師提供研究生指導、學習與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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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準備時程表 

年度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進度 

103 

系 

所 

自 

評 

 

自評期 

上半年 

 

(1-6月) 

103.02.14 1. 確定評鑑項目之共同、特色校標 

2.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6 次評鑑工作指導委員會議 
進行中 

103.02.14 針對每項效標之收集細項資料及書面資料 

1. 開授課程教材資料收集（請老師提供） 

2. 製作畢業校友填答相關問卷 

待進行 

103.02.20 送交評鑑項目之共同、特色校標 待進行 

 確認初評方式(書面審查或實地訪評)。  

 遴聘自評委員  

 送交自評執行規劃書  

下半年 

 

(7-12 月) 

 辦理自我評鑑初評作業  

 提交自我評鑑初評結果報告  

 擬訂自我改善計畫  

   

   

   

104 

實 

地 

訪 

評 

 

訪評期 

上半年 

 

(1-6月)  

 落實自我改善  

 規劃外部實地訪評時程  

 外部實地訪評委員推薦名單(受評單位→院→推動

小組→評鑑指導委員會) 

 

 召開第三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訪評委員)  

   

   

下半年 

 

(7-12 月) 

 各受評單位接受評鑑委員會實地訪評  

 提送評鑑報告書  

 召開第四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評鑑結果報告

書) 

 

   

   

   

105 

追 

蹤 

管 

考 

 

 管考期 

上半年 

 

(1-6月) 

 擬訂持續改善計畫  

 召開第五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報部資料)  

 提送評鑑結果報告書  

   

   

下半年 

 

(7-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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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分細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原條文 理由 
研究 
註 1：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

者多於一人時，以比例加

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

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二

位占 1/3；三位以上作者

時，第一位作者 1/2，其餘

作者均分 1/2。升等教師指

導之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

者，該生不列入作者之計

算。通訊作者之計分等同

第一作者。 
 

研究 
註 1：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

者多於一人時，以比例加

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

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

二位占 1/3；三位以上作

者時，第一位作者 1/2，
其餘作者均分 1/2。合著

作者中若僅有一位教

師，則該師自己指導之學

生以本校名義發表者，可

不列入作者之計算；但合

著作者中教師人數若多

於一位，則不適用學生可

不計入之方式。 

一、刪、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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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教師升等複審考評評分細則 

83.01.10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1.19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0.16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15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86.04.18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6.11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07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9.25 院務會議確認修正通過  92.12.31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1.19  99 學年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9.17 院務會議確認修正通過  94.01.13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3.22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89.03.29 院務會議確認修正通過  96.01.24  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5.01  100 學年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大項 中項 細         則 
自考評

分數 

院考評

分數 

教學 

(40分) 

教學年資及授課 

20分 

每滿一年得一分，滿一學期得 0.5分，校外年資：國外以 85折計分、國內以 7折計分

(但應附正式證明)。 

  

授課壹學分每學期得 0.1分計，參與教學多元評估之課程壹學分每學期得 0.15分；指

導碩士研究生每一畢業學生以 2學分計(共同指導者平分計算)，但每年以 4人為上限；

指導博士研究生每一畢業學生以 4學分計（共同指導者平分計算），但每年以 2人為上

限，校外授課：國外授課以 85折計分、國內授課以 7折計分，本項最高得 12分。 

  

著作以教科書供本校開授課程教學使用每科 1分，應以公開發行銷售為準。   

教學績效 

20分 

系教評會考評成績占 10分。   

院教評會考評成績占

10分。 

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占 5分，計算公式如附註 2。   

其他教學績效評量占 5分。評量項目如附註 3。   

附註：1.各系的教學績效考評分數，應獨立一項教學績效評分，不能與教學年資授課混合評分，並請在評分表上加註說明系考評

之方法。 

      2.近三年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計算公式：加權平均＝【Σ(評分×各科答卷人數) 】/ 全部授課科目總答卷人數 

      3.其他教學績效評分應考慮：學生書面意見、學生訪談、必修或選修、課程難易、給分高低、授課人數，教師上課勤惰等

其他因素。  

      4.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教學年資及授課」部分得分以 2倍計算，第項最高得 12分。 

      5.國外教學年資及授課如以英語授課以 85折計算；其餘教學年資及授課以 7折計算。     

研究 

(40分) 

著作外審成績占 50%

即最高得 20 分，計

算方式如右 

著作外審審查結果，3位審查人（含）以上給予及格者方得由院教評會進行複審，並以

「外審成績之平均值」或「升等各職級之著作外審及格分數」之較高者乘 20％，為本項

分數。 

  

非外審成績占 50%即

最高得 20分，評訂 

標準如右 

在 SCI、SSCI 或具同等水準以上列名之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4-6 分；列名本院研究

獎勵 A等級期刊，每篇得 7-13分，列名 A+等級期刊，每篇得 14-20分。 

  

在 TSSCI、EI、ABI、EconLit、JEL、FLI 或具同等水準以上列名之期刊上發表者，每

篇得 2-3分。 

  

在其他有嚴謹審查制度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1-2分。   

發表國科會審核通過之專書者或在國際專書上發表論著者，每本/篇至多 4分。   

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每件 0.5分   

附註：1.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者多於一人時，以比例加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二位占 1/3；三位

以上作者時，第一位作者 1/2，其餘作者均分 1/2。升等教師指導之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者，本校學生不列入作者之計

算。 

      2.提出之著作或論文，不得重複提出，否則不予計分。 

      3.期刊名單及等級應先經系教評會通過再提院教評會審核後決定。 

      4. 兩項期刊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7分為上限。至項升等副教授(含)以上者總得分以 5分為上限，但至

項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8分為上限。非外審成績升等副教授(含)以上者各項得分合計不得低於 14分。 

      5.第項會計、財金專長列名於國科會公布 A 級以上之期刊等級比照第項 A 等級、A+等級期刊評分計算。 

      6.非外審成績除會計專長外，滿分為 25分，得分乘以 20/25換算為實際分數。 

      7.升等副教授者「非外審成績」部分，僅第項得分以 2倍計算；升等助理教授者以 3倍計算；升等講師者以 4倍計算。 

      8.申請升等教師應提出著作明細，並在文章後面附上 Impact Factor 及年度，如【SSCI, IF=0.54,2007】，及所屬領域排

名。如尚未刊登者，應檢附已收受出版之期刊文章的接受信（必須在 7月 31日以前被接受）。 

      9.列名 A+等級期刊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評分計算，無須依照作者人數加權計分。 

服務與

輔導 

(20分) 

系教評會考評 13分(含擔任導師及其他輔導學生相關績效)   

院教評會考評占7分 

(每項最多得 5分) 

擔任本院各委員會召集人每年得 0-2分，委員或代表每年得 0-1分。   

擔任本院舉辦學術研討會之參與主辦者每次得 1分，參與協辦者每次得 0-1分。   

擔任系所主管者每年得 0-2分。   

擔任本校委員會委員或代表及行政職務每年得 0-1分。   

為院爭取產學合作案件或研究計畫案(除國科會計畫外)，每案依性質及規模得 0-2分。   

綜合考評包括高中宣導、接待外賓及院長交辦事項，或擔任其他服務工作對提升院譽

有幫助者得 0-2分。 

  

附註：1.各系的服務考評分數，請註明考評方法。 

      2.在受聘本校前之服務項目不予計分。但高階低聘之教師，在本校(本系、本院)之服務以 14分為基本分數；若超過 14分

則以實際分數計算，20分為上限。 

      3.申請服務項目中第、、項細則計分者，應附證明文件。 

合  計：審查人教學、研究（不含著作外審成績）、服務及輔導各項分數皆自前次升等之日起算，且須達該項總分之 70％，

並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方得由院將其著作送教務處辦理外審作業。 

  

附註：1.各項評分至小數點一位。 

      2.助教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得以專案方式考評。 

      3.助教以著作升等講師者依據協助教學 40%、研究 40%及服務與輔導 20%，評分標準依上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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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師升等評分細則 

95.12.21  95 學年第 4 次所務會議通過  99.11.29  99 學年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96.01.02  95 學年第 5 次所務會議修訂  99.12.29  99 學年第 5 次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97.11.03  97 學年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103.02.14  102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  
99.06.28  98 學年第 9 次所務會議修訂   
99.10.25  99 學年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   

 

教 師 姓 名 ：                      職 級 ：  填寫日期：  

大 項 中   項 細                     則 自評分數 所考評分數 

教 

 

學 

（40 分） 

教學年資及授課

（20 分） 

  每滿一年得1分，滿一學期得0.5分，校外年資：國外以85折計分、國內以7折計分（但應有正式證明）。   

 

授課壹學分（時數）每學期得0.2分，參與教學多元評估之課程壹學分（時數）每學期得0.15分；指導

碩士研究生每一畢業學生以2學分計（共同指導者平分計算），但每年以4人為上限；指導博士研究生

每一畢業學生以4學分計（共同指導者平分計算），但每年以2人為上限；校外授課：國外授課以85折
計分、國內授課以7折計分。本項最高得12分。 

  

 著作教科書本供本校開授課程教學使用每科 1 分，應以公開發行銷售為準。   

教學績效 

（20 分） 

 所教評會考評成績占 10 分   

 
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占7分，計算公式如

附註2。（不含所長考評）。 
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占 7 分，計算公式如附註 2。 

  其他教學績效評量占 3 分。評量項目如附註 3。 
附註：  

  
  
  

1.  教學績效考評分數，應獨立一項教學績效評分，不能與教學年資授課混合評分，並請在評分表上加註說明考評之方法。 
2.  近三年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計算公式：加權平均＝1.4 ×【Σ(評分×各科答卷人數) 】/ 全部授課科目總答卷人數。 
3.  其他教學績效評分應考慮：學生書面意見、學生訪談、必修或選修、課程難易、給分高低、授課人數，教師上課勤惰等其他因素。 
4.  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教學年資及授課」部分得分以2倍計算，第○2項最高得12分。 
5.  國外教學年資及授課如以英語授課以85折計算；其餘教學年資及授課以7折計算。 

研 

 

究 

（40 分） 

  在 SCI、SSCI、EI、ABI等索引之國際期刊或具同等水準以上列名之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8-12 分；列名本院研究獎勵 A
等級期刊，每篇得 14-18 分，列名 A+等級期刊，每篇得 20-24 分。   

 發表於一般國際性期刊、TSSCI、大專體育學刊、體育學報等期刊每篇 4-6 分。   
 在其他有嚴謹審查制度期刊上發表者每篇得 2-4 分。   
 參加有全文審查制度(應提出證明)之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者，每篇得 0.5-2 分。（本項將於 98 年 8 月 1 日刪除）   
 發表國科會審核通過之專書者或在國際專書上發表論著者，每本/篇至多 8 分。   
  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每年每件 2 分。   
附註： 1.  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之作者多於一人時，以比例加權計分。計分方式為兩位作者時第一位占 2/3，第二位占 1/3；三位以上作者時，第

一位作者 1/2，其餘作者均分 1/2。升等教師指導之學生以本校名義發表者，該生不列入作者之計算。通訊作者之計分等同第一作者。 
2.  提出之著作或論文，不得重複提出，否則不予計分。 
3.  期刊名單及等級應先經所務會議通過再提院教評會審核後決定。 
4.  兩項期刊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14 分為上限。至 項升等副教授(含)以上者總得分以 10 分為上限，但至 項升等教

授及副教授者總得分以 16 分為上限。 
5.  升等副教授者「非外審成績」部分，僅第項得分以 2 倍計算；升等助理教授者以 3 倍計算；升等講師者以 4 倍計算。 
6.  申請升等教師應提出著作明細，並在文章後面附上 Impact Factor 及年度，如【SSCI, IF=0.54,2007】，及所屬領域排名。如尚未刊登者，

應檢附已收受出版之期刊文章的接受信（必須在 7 月 31 日以前被接受）。 
7.  學術會議發表之論文，應提出接受函及評審意見等書面證明，否則不予計分。（本項將於 98 年 8 月 1 日刪除） 

服務  
與  

輔導  
(20 分 ) 

所教評會考評 13 分   

行政服務與輔導 

  擔任本所各委員會召集人每年得 0-1 分，委員每年得 0-0.5 分。   
 擔任本所舉辦學術研討會之主辦者每次得 1 分，協辦者每次得 0-1 分。   
 擔任所長(室主任)、組長或兼任校內其他行政主管者每年得 0-4 分。   
 為所爭取產學合作案件或研究計畫案(除國科會計畫外)，每案依性質及規模得 0-2 分。   
 擔任本所導師，每年得 0.5-1 分。   

專業服務與輔導 

  擔任校代表隊教練，每學期得 0-3 分。   
 所指導校代表隊獲獎每次得 1-5 分。   
 擔任國際（每次得 0-1 分）或全國賽會裁判或職員（每次得 0-0.5 分）。   
 擔任國際（每年得 0-1 分）或全國性（每年得 0-0.5 分）運動學術單位或社團之職務與理監事。   
 所指導學生獲得學術論文獎者，每次 0-4 分。   
  擔任校內外口試委員，每次 0-1。   
 擔任校內外期刊論文（含會議論文）審查委員，每次 0-2 分   

附註： 1.  比照院的服務與輔導考評方法辦理。 
2.  綜合考評由所長考評。 
3.  每中項最多得8分。 
4.  在受聘本校前之服務與輔導項目不予計分。但高階低聘之教師，在本校(本所、本院)之服務與輔導以14分為基本分數；若超過14分則以

實際分數計算，20分為上限。 
5.  申請服務與輔導項目中之【行政服務與輔導】第、項細則計分者，應附證明文件。 

合   計：    

附註： 1 .   各項自評分數需附具體證明或說明。   

 2 .   本表不敷使用時得另紙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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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業務費使用要點 
 

        97 年 04 月 07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 年 02 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ㄧ 為能有效分配及使用年度業務費，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以下簡

稱本所）業務費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所年度業務費之使用分配如下： 

(一) 20%分配所長彈性使用，此部份經費經由所長同意後可挪用至其他業務費使用。 
(二) 50%分配所辦公室使用，此部分經費包含所辦及所上教學及活動相關之業務費。 
(三) 30%分配各領域使用，各學門分配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分配比例=(各學門專任教師數× 1＋各學門碩一碩二研究生數× 0.7)÷基數加總× 30
％。 

三 業務費使用分配須經由所務議會議通過。業務費使用情況須定期於所務會議中由所長提

出報告。 
四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圖儀費使用要點 
 

        97 年 04 月 07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通過 
98 年 02 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ㄧ 為能有效分配及使用年度圖儀費，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以下簡

稱本所）圖儀費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所年度圖儀費使用規則如下： 

(一) 本所年度圖儀經費應以申購圖書及教學研究用儀器為主。 
(二) 因本校圖書館購書經費資源充裕，因此本所圖儀經費用於購買圖書部份以不超過總

補助額度之 10%原則。 
(三) 本經費之申購以各領域為單位申購。 
(四) 本所分配圖儀費比例為 20%。 
(五) 每年 3 月底至 9 月初由本所研究規畫委員會得針對各領域所提出預算進行審核及分

配。 
三 各學門分配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分配比例＝（各學門專任教師數× 1＋各學門碩一碩二研究生數× 0.7）÷基數加總× 80％。 

 

四 分配各學門之圖儀經費須經由研究規劃委員會通過，專任教師與研究生隸屬學門亦由研

究規劃委員會認定。 

 

五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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